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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发《行政赔偿决定书》，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予以赔偿





填报《受理赔偿审批表》，作出受理与不受理决定，填发通知书告知申请人





当事人向公安消防机构递交行政赔偿申请书





行政赔偿程序





公安消防行政处罚程序流程图





 向主管公安机关申请复议





对公安消防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60日内





复议程序





公安消防行政处罚程序





当事人应当在接到公安消防机构告知后3日内提出申请





听证进行7日前，送达《举行听证通知书》





决定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制作《不予受理听证通知书》





各方查阅听证笔录，签字或盖章





按期举行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





听证程序





公安消防机构决定三停的，由消防机构执行





送达《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制作 《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听证主持人写出《听证报告书》





政府决定停产停业的由政府组织实施





制作《公安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当事人应有的权利





调查取证：


现场勘查或检查


询问当事人


询问证人


收集其他证据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制作 《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逾期强制执行





送达《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7日内





向当事人出示





执法身份证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





一般程序





属当场收缴罚款的，出具省级财政部门票据





罚款申请法院执行





向所属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指出当事人违法行为、告知处罚事实理由及依据





制作《当场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





  向当事人出示





执法身份证件





简易程序





不当场收缴的，告知指定银行


















































